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陇川县陇把鸿运硅石场营业执照的公告

陇川县陇把鸿运硅石场（以下简称你单位）：

我局查处你单位成立后无正当理由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我局于2016年10月21日至2016年11月5日在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栏和陇川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了拟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陇市监听告字〔2016〕2-01号，依法履行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程序，你单位在规定的时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没有要求举行听证。依据《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局决定吊销其营业执照。
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营资格即终止，应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并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由清算组依法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企业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法定代表人自动进入全国联网黑名单库，三年内不得担任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由于你单位通过其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现予以公告送达。

本处罚决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自公告送达生效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依法向陇川县人民法院起诉。

本公告内容同时在陇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告栏和陇川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 濮进先、穆晓萍  

联系电话： 0692-7171762           
[image: image1.png]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11月15日
（附：《行政处罚决定书》陇市监处字〔2016〕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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